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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文件
（2025）东易破管字第 16 号

关于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报告

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：

2025 年 11 月 19 日，贵院作出（2024）京 01 破申 1179 号

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受理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（下称“东易日盛”）重整一案，并于同日作出（2025）京 01

破 501 号《决定书》，指定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（下

称“管理人”）。

2025 年 12 月 21 日，贵院作出（2025）京 01 破 501 号《民

事裁定书》，批准《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

划》（下称“重整计划”），终止东易日盛重整程序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及重整计划的规定，重整计划由东易

日盛负责执行，并由管理人进行监督。

2025 年 12 月 30 日，东易日盛向贵院及管理人提交了《关

于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报

告》，认为东易日盛对重整计划的执行情况已经符合重整计划执

行完毕的认定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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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管理人就东易日盛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情况向贵院报告如

下：

一、重整计划中有关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标准的规定

重整计划在下列条件全部满足后，即可视为重整计划执行结

果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已经消除，重整计划执行完毕：

1.重整投资人已向管理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全额支付受让转

增股份的现金对价；

2.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，应当向债权人清偿债务所需的现金

已提存/预留至管理人指定的银行账户；

3.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，应当用于引入重整投资人及向债权

人分配的转增股份，已登记至管理人指定的证券账户；

4.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，应当支付的重整费用已经支付完毕，

或已提存/预留至管理人指定的银行账户。

因债务人和/或管理人收到有权机关协助执行通知书等原因

无法按重整计划规定向债权人分配偿债资源的，不视为未按重整

计划执行。

二、重整计划执行情况

（一）重整投资人已向管理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全额支付受让

转增股份的现金对价

根 据 重 整 计 划 ， 重 整 投 资 人 合 计 支 付 重 整 投 资 款

1,412,472,816.00 元。2025 年 11 月 11 日，东易日盛发布公告，

已 收 到 重 整 投 资 人 全 部 重 整 投 资 款 /履 约 保 证 金 合 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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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,412,472,816.00 元，其中保证金在贵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

自动等额转为重整投资款。重整投资人已向管理人指定的银行账

户全额支付受让转增股份的现金对价。

（二）应当向债权人清偿债务所需的现金已提存/预留至管

理人指定的银行账户

截至 2025 年 12 月 30 日，对于提交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

的审查确认债权、职工债权及预计债权，已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

将应当向债权人清偿债务所需的现金提存/预留至管理人银行账

户。

（三）应当用于引入重整投资人及向债权人分配的转增股份，

已登记至管理人指定的证券账户

根据重整计划规定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，东易日盛以现有

总股本为基数，按每 10 股转增 12.6775047100735 股的比例实施

资本公积转增股份，共计转增产生 531,868,204 股股份。转增后，

东易日盛总股本将由 419,536,980 股增加至 951,405,184 股。上述

资本公积转增的股份 531,868,204 股不向原股东分配，全部用于

引入重整投资人以及清偿债务。具体用途为：（1）该转增股份

中 416,868,204 股由重整投资人有条件受让。（2）剩余转增股份

用于清偿债权。

2025 年 12 月 21 日，东易日盛及管理人向贵院提交《关于

请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资本公

积金转增股份登记相关事宜的申请》，申请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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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，请求协助执行如

下事项：协助办理东易日盛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登记手续，全

部登记至管理人开立的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

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。

2025 年 12 月 22 日，贵院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

司深圳分公司出具办理资本公积转增登记协助执行通知书；同日，

东易日盛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协

助司法资本公积转增申请表及配套文件。

2025 年 12 月 24 日，东易日盛发布《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

积转增股本事项实施的公告》。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股权登

记日为 2025 年 12 月 29 日，转增股本上市日为 2025 年 12 月 30

日。

2025 年 12 月 29 日，东易日盛转增产生 531,868,204 股股份

已经登记至管理人指定的证券账户。

（四）应当支付的重整费用已经支付完毕，或已提存/预留

至管理人指定的银行账户

截至 2025 年 12 月 30 日，涉及应支付的重整费用包括案件

受理费，管理人报酬，聘请审计机构、评估机构、财务顾问等中

介机构的费用，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，东易日盛股份登记过户

产生的相关税费等，均已经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支付完毕或相应

现金已预留至管理人银行账户。

三、管理人对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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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目前，重整投资人已向管理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全额支

付受让转增股份的现金对价，应当向债权人清偿债务所需的

现金已提存/预留至管理人指定的银行账户，应当用于引入重

整投资人及向债权人分配的转增股份已登记至管理人指定的

证券账户，应当支付的重整费用已经支付完毕或已提存/预留

至管理人指定的银行账户。

根据重整计划中有关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标准的规定，管理

人认为，东易日盛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符合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认

定标准。

特此报告。

附件：《关于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

执行情况的报告》

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

2025 年 12 月 30 日


